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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误食野生菌中毒防控预警通告

随着雨季来临，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为有效遏制误食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发布误食野生菌中毒防控预警公告：
一、不要随意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尤其是颜色鲜艳或霉变的野生菌。
二、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所含某些成分会与酒中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从而引发中毒，所以食用野生菌时最好不要饮酒。  
三、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旅游景区供餐单位、养老机构食堂、医院食堂、婚丧嫁娶和会议集体用餐等群体性聚餐，严禁加工野生菌类（含干制品），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四、餐饮经营单位要严格把好食用野生菌采购关，建立和掌握野生菌中毒应急预案及处置流程，严格执行先用沸水煮漂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留样备查，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
五、食用野生菌后，如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应当立即采取简易催吐方式，尽早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或前往附近医院就诊。
六、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要在野生菌上市期间提前做好野生菌中毒应急救治的各项准备工作。
七、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手机、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宣传正确鉴别和食用野生菌的知识和方法。
八、各地要严格执行《云南省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试行）》，严禁农村集体聚餐加工食用野生菌（包括野生菌干制品），防止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
九、认真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加强应急防范，及时处置各类食品安全事故。对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及时报告和互通信息，加强协作和应急处置，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执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报告制度，若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安办）、卫生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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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陇川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2020年
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

目前正是野生菌销售的旺季，同时也是误采误食容易中毒的高发期，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防止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陇川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特制定此目标责任书：
一、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各乡镇务必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行好“一把手”抓落实主体责任制，确保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控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到位。
二、责任明确到位。上下联动，要充分调动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村小组长参与宣传工作落实，各村要明确村级责任人、村组责任人的责任，实行分片包干，层层落实防控工作机制。
三、宣传防控措施到位。各乡镇要开展好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专题会，督促指导各村委会开展好群众动员宣传会。各村民小组要与辖区全部农户签订《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承诺书》。同时，利用村级宣传栏、广播、工作QQ群、微信平台、横幅标语等形式，深入农户家中进行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野生菌危险性的认识，加强防控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持续深入开展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工作。
四、监督管理到位。严禁村民采摘、收购、销售和加工食用不明野生菌，加大对群体用餐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大对雇佣缅籍务工人员、建筑工地、学校等群体就餐点的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防止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
五、信息报送及时。各村要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发现有野生菌中毒现象，要及时就诊并第一时间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陇川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签章）：
负责人：              


              乡（镇）人民政府（签章）：
负责人：               


                             2020年  月  日










附件3
ＸＸ乡（镇）人民政府2020年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

目前正是野生菌销售的旺季，同时也是误采误食容易中毒的高发期，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防止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XX乡（镇）人民政府特制定此目标责任书：
一、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各村务必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行好“一把手”抓落实主体责任制，确保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控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到位。
二、责任明确到位。上下联动，要充分调动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村小组长参与宣传工作落实，各村要明确村级责任人、村组责任人的责任，实行分片包干，层层落实防控工作机制。
三、宣传防控措施到位。各村委会要开展好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专题会，督促指导各村民小组开展好群众动员宣传会。各村民小组要与辖区全部农户签订《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承诺书》。同时，利用村级宣传栏、广播、工作QQ群、微信平台、横幅标语等形式，深入农户家中进行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野生菌危险性的认识，加强防控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持续深入开展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工作。
四、监督管理到位。严禁村民采摘、收购、销售和加工食用不明野生菌，加大对群体用餐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大对雇佣缅籍务工人员、建筑工地、学校等群体就餐点的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防止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
五、信息报送及时。各村要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发现有野生菌中毒现象，要及时就诊并第一时间报告乡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签章）：
负责人：          


        村委会（签章）：
负责人：          


                             2020年  月  日













附件4
预防误食野生菌中毒承诺书
为避免发生家庭自采误食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保障全家生命健康安全，本人代表全家郑重承诺：
1.充分认识有毒野生菌的危害。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物种的变异，很多以前无毒可食用菌类将可能变成有毒菌类，所以不心存侥幸采摘、食用以前吃过的野生菌。
2.不轻信民间或网传的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有毒野生菌鉴别方法，做到不采摘、不售买、不食用。
3、不采或选购自己不熟悉的菌类，尤其是颜色鲜艳的菌子。同一时段不混杂食用多种（两种以上）野生菌，每次只食用一种野生菌。
4、采来或买来的多种（两种以上）野生菌不放在一起炒，因为不同种类的野生菌混炒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没毒的菌子也变成有毒。
5、食用野生菌时坚决做到不喝酒。
6、如不慎食用完野生菌后感到不适，如有恶心、头晕、呕吐、看东西不明或幻视、幻听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的医院检查治疗，若来不及就医，应立即采用简易的方法和容易找到的药物，进行催吐、洗胃、导泻或灌肠等处理，尽快排除体内尚未被吸收的残菌或减缓有毒物质的吸收，从而减轻中毒程度，防止病情加重。经过自救处理后，要尽快转送医院诊治。
7、举办农村宴席不加工野生菌、四季豆、发芽马铃薯等易中毒食品，并提前三天将就餐时间、人数、场地、厨师等情况向村（居）委会进行备案。此外，家庭式亲朋聚餐两桌（含两桌）以上严禁食用野生菌。       
承诺人（签字手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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